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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

本文件由杭州市城乡建设委会员提出并归口。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、杭州城乡建设管理服务中心、杭州市生态环境

局拱墅分局、杭州市拱墅区城市管理局。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严岗、王晓春、张小菲、蒋奕平、陈美丽、张磊磊、李醒尘、谢霄明、何海珠、

陈旭伟、陈洪燕、曾平华、管丽莉、姚伟忠、傅建民。


